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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政办〔2023〕88 号 
 

 

 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

印发温州市总部企业星级评定办法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《温州市总部企业星级评定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3 年 12 月 19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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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总部企业星级评定办法 
 

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深入实施地瓜经济

提能升级“一号开放工程”，全力推动我市总部经济持续、健康、

快速发展，全力打造头部企业集聚、天下温商回归的总部港，增

强城市辐射带动能力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定范围 

在温注册且经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温州海经区管委会认定的

总部企业（机构）。 

二、星级标准 

星级总部企业（机构）分为五个等级，即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
五星级总部企业（机构），其中五星级为最优级别。 

评定指标包括：年度营业收入（销售额）、地方综合贡献度、

研发费用投入、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等四个方面。 

采取功效系数法的方式给各项指标赋分，总部企业（机构）

排名得分由基本分和附加分组成，前 5 名认定为“五星级”总部

企业，第 6-15 名认定为“四星级”总部企业，第 16-30 名认定

为“三星级”总部企业，第 31-60 名认定为“二星级”总部企业，

其他认定为“一星级”总部企业（评定标准见附件 1）。 

三、评定程序 

市投资促进局负责对星级总部企业（机构）资料的复审、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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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和公示等工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作为

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实施主体，负责对辖区内星级总部企业（机

构）评定的初审。星级总部企业评定程序包括：申报、初审、复

审、审定、公示等。  

1.申报：企业应向注册地县（市、区）、温州海经区投促部

门提出申请，并按要求填报申报材料，上传佐证材料。 

2.初审：各县（市、区）、温州海经区投促部门对总部企业

（机构）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形成总部企业（机构）初审通过名

单，经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温州海经区管委会同意后，行文上

报市投资促进局。 

3.复审：市投资促进局会同相关部门根据企业申报材料的真

实性、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复核，提出审核意见。  

4.审定：由市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定，对审定未获

通过的，由市投资促进局向企业或县（市、区）、温州海经区投

促部门做出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。  

5.公示：市投资促进局将审定通过的星级总部企业（机构）

名单在相关媒体网站上进行公示。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由市投资

促进局会同有关部门复核。  

四、政策保障 

1.便企优待支持。对被评定为三星级（含）以上总部企业（机

构）的主要负责人授予温州市“总部星级卡”，持卡人需到涉企

部门衔接工作或参加会议时，可持卡进入市行政中心、各县（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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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行政中心；持卡人享受出入境窗口随到随办的优先待遇，港

澳商务快捷办理，再次签注两个工作日办结；持卡人本人可享受

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温州市属公立医院专家不限号预约就

诊和优先安排诊疗服务。被评定为四星级（含）以上总部企业（机

构）可参照《温州市企业外来用工子女入学保障措施 25 条》，

其符合条件的技术骨干、应用型人才、高管以及核心部门业务主

管等人员子女，在县域内申请就读学前和义务教育时，按规定落

实入学照顾政策。 

2.租用购建补助。在我市无自有办公用房的三星级（含）以上

总部企业（机构），在我市租用总部自用办公用房的，可按评定当

年实际支付的租金予以一定比例补助。在我市无自有办公用房的三

星级（含）以上总部企业（机构），在我市首次购建总部自用办

公用房的，可按实际成交金额予以一定比例补助。租房、购房补助

比例由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确定并负责兑现，租房、购房补助不能

同时享受。 

3.加大要素支持。企业总部有自建总部办公用地需求的，由

属地定向推送与需求相符的可供土地信息，协助企业参与建设用

地使用权竞买。鼓励总部企业节约集约利用自有工业用地，在符

合规划、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现有土地利用率和容积率，不

再增收土地款。支持商业商务用地“带项目条件”出让，促进优

质总部经济项目有效落地。加大对星级总部企业（机构）的金融

支持力度，提升企业（机构）总部的金融综合化服务水平，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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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部企业（机构）信用信息在市场运行和监管重点环节的综合应

用，将市场主体信用及评价结果与融资、招投标等活动挂钩。 

五、有关事项 

1.规范评定机制。总部企业（机构）星级评定按批次进行，

具体申报方式、填报信息及上传资料等事项要求，以市投资促进

局相关公告为准，原则上每两年进行一次，在次年一季度末前完

成评定工作。企业（机构）总部星级实行动态管理，相关支持政

策兑现有效期一般为两年；星级企业（机构）申请复审，经评定

后星级发生变化的，相关政策应做相应调整。  

2.明确职责分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和有关单位要按照职责分

工，加强政策宣传和企业服务，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总部企业（机

构）星级评定工作顺利完成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核实总部企业市

场主体登记信息；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核实上市公司总部情

况；税务部门负责核实总部企业在温营业收入（销售额）、纳税、

在温研发费用投入等情况；财政部门负责核实总部企业地方财政

贡献情况；发改部门负责核实总部企业信用情况；人力社保部门

负责核实总部企业上年度在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情况。 

3.加强监督核查。经评定的总部企业（机构）有下列情况之

一的，取消其资格：①不再符合温州市总部企业（机构）评定标

准的；②企业经营业绩连续下降，负债率持续上升，近两年地方

综合贡献不达标的；③信用不断恶化，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；

④有其他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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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完善扶持措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温州海经区管委会

要加大对星级总部企业（机构）发展的扶持力度，提升辖区内企

业（机构）总部服务质量，大力招引市域外及境外企业（机构）

总部落户本地。对产业升级带动性强、税收就业及其他综合贡献

度大、有效带动区域竞争力提升的企业（机构）总部，要研究制

定相应激励措施。 

5.加强财政保障。总部企业政策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承担，

纳入总量控制，同类奖励就高不就低，不得重复享受。 

 

附件：1.总部企业星级评定标准 

2.总部企业基本情况表 

3.申报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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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

总部企业星级评定标准 
项目 评价指标 赋分权重 审核单位 

基
本
分 

100分 

近两年在温营业收入合计（亿元） 30 税务部门 

近两年地方综合贡献合计（亿元） 50 财政、 
税务部门 

近两年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合计（万元） 10 税务部门 

上年度在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（%） 10 人力社保
部门 

附
加
分 

龙头 
企业 

总部企业三年内入选世界企业 500 强加 5 分、中国
企业 500 强加 3 分、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加 2 分、
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加 1 分、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
强加 1 分（以美国《财富》杂志、中国企业联合会、
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榜单为准，按照就高、不重复原
则加分）。 

投促部门 

上市 
公司 

总部企业及其在温控股子公司，三年内在北京证券
交易所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香港
联交所、纳斯达克交易所、纽约证券交易所等交易
所上市的，每个加 1 分。 

地方金融
监管部门 

备注： 
1、养老保险参保率：计算公式为上年度该企业在温职工养老保险缴费

人数/该企业在温个税申报人数； 
2、基本分的各项指标，为企业母公司和在温分公司、控股子公司数据

加总； 
3、基本分各项指标得分=（总部企业指标值-认定总部企业指标最低值）

/（认定总部企业指标最高值-认定总部企业指标最低值）*权重分； 
4、企业排名得分=基本分+附加分； 
5、根据总部企业得分由高到低排名，前 5 名认定为“五星级”总部企

业，第 6-15 名认定为“四星级”总部企业，第 16-30 名认定为“三星级”
总部企业，第 31-60 名认定为“二星级”总部企业，其他认定为“一星级”
总部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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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总部企业基本情况表 
序号 项目 填报要求 

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一致 

2 总部企业名称 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一致 

3 注册资本 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一致 

4 实缴资本 总部企业公司实缴资本额 

5 法定代表人 与组织机构代码证信息一致 

6 注册（迁入）时间 
填写登记注册（迁入）年、月、日，与组织
机构代码证信息一致 

7 企业注册地址 填写省、市、区县（市）、街道和具体地址 

8 企业实际经营地址 填写省、市、区县（市）、街道和具体地址 

9 联系人姓名 总部企业申报联系人姓名 

10 联系方式 
总部企业申报办公室电话、联系人手机号码
等联系方式 

11 联系人电子邮箱 总部企业申报联系人电子邮箱 

12 总部企业类型 
500 强企业总部 
□上市公司企业总部 
其他 

13 总部企业公司行业代码 
按照《国民经济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7）
中的行业小类（四位码）填写 

14 主营业务 填写集团主营业务情况 

15 登记注册类型 
分为内资、港澳台商投资、外商投资和具体
细分类型 

16 企业控股情况 
□国有控股  □集体控股  □私人控股   
港澳台商控股  □外商控股  □其他类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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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 填报要求 

17 企业总部上市情况 
（不含子公司） 

北京证券交易所 
上海证券交易所 
深圳证券交易所 
香港联交所 
纳斯达克交易所 
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
其他交易所：(填写名称) 
非上市企业 

18 上年度 500 强榜单入选
情况 

上年度世界企业 500 强 
上年度中国企业 500 强 
上年度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
上年度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 
上年度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 

19 在温分公司、控股子公
司数量 填写分公司、子公司（控股 50%以上）的数

量、名称、信用代码、子公司控股比 20 市外分公司、控股子公
司数量 

21 
总部企业母公司在温是
否拥有自有产权办公用
房 

是/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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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申报材料 
 

1.温州市总部企业评定申请表； 

2.本企业上年度财务报表； 

3.本市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、本市外所属关联企业营业

执照（复印件）、隶属关系证明（复印件）； 

4.总部企业税收贡献核算表； 

5.温州市总部企业（机构）责任承诺书； 

6.企业经总公司（母公司）授权，承担总公司（母公司）在

一定区域内（包含温州市）的销售、运营、研发、结算等部分总

部职能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

7.其他相关佐证材料。 

 

 

 

 
 
 

 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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